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 2015

年部门预算

第一部分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监察分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我局主要履行的公共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对全市范围内的排放污染物

情况、环保竣工验收项目、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

限期治理项目进展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农村环境情况

实施现场监督。

2、负责污染纠纷的调解、污染事故的调查，并参与处理；

负责环境信访案件的调处；负责排污费的征收管理以及机动

车尾气控制管理工作；负责对全市联网污染源及环境敏感点

实施 24 小视频监控。

3、负责对下级环保部门环境监察工作的稽查和指导。

4、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我局构成及机构设置

我局编制数 59 名，在职在编人员 55 人，离退休 3 名，



临工 2 名。

根据单位的主要职能内设 11 个室。

各科室主要职能分别是：

1、信访室：负责处理环境污染纠纷、事故、违法案件投

诉举报的受理。

2、排污收费室：负责排污单位排污申报登记、核定和排

污费征收工作。

3、机动车污染控制室：负责车辆排污污染的监督管理及

现场执法工作、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宣传和教育。

（2014 年 7 月划入环保局大气科，但是预算项目暂时还在我

局）

4、监察室（4 个）：负责分管辖区内的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

5、监控中心：负责对全市联网污染源及环境敏感点实施

24 小视频监控。

6、机动应急室：负责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及环

境污染案件的调查和处理以及主要江河饮用水源保护区的

日常环境监察工作。

7、环保标志室：负责全市机动车环保标志核发工作。

8、综合室：处理组织和协调分局的日常工作和后勤事务，

负责党务、保密、安全、接待、档案管理、政务信息、固定

资产管理等。



第二部分 2015 年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部门预

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预算收入情况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 2015 年预算总收入 14

641.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4641.7 万元；

二、预算支出情况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2015年预算总支出146

41.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77.4 万元，是用于保障本单

位正常运转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项目支出 13464.3 万元，是用于保障本单位完成特定工

作任务的专项经费支出。

三、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 2015 年因出国（境）费

用 0 元；公务接待费 15 万元，主要用于调查研究、业务联

系、工作交流等公务活动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 万

元，主要用于环境执法车辆日常维护和运行费用。三公经费

与 2014 年度持平。

第三部分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2015年部门预算

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基本支出预算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三、项目支出预算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四、基本支出预算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五、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